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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扬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2019 年 5月 27日，公司之全资子公司乡宁县扬徳煤层气利用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乡宁扬徳”）收到乡宁县自然资源局《行政处罚决定书》，对于吉宁瓦斯

发电站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擅自占用枣岭乡史家沟村土地修建吉宁煤矿

瓦斯发电站的行为给予如下处罚：一、责令乡宁县扬德煤层气利用有限公司停止

建设；二、没收在地面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三、并处罚款：玖万叁仟伍佰元

整（93500 元）。目前乡宁扬徳已足额缴纳了罚款。 

2015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说明：公司控股股

东北京扬德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德生态”）和实际控制人黄朝

华先生出具书面承诺：如因扬德环境项目土地问题、建设项目审批手续问题导致

扬德环境或其控股子公司被处罚而造成其成本增加或产生其他损失，则扬德生态

和黄朝华同意承担上述全部成本及损失，并不可撤销地放弃对扬德环境及其控股

子公司的追偿权，保证扬德环境及其控股子公司不会遭受任何损失。根据上述承

诺，乡宁扬德的行政处罚罚款金 93500元由扬德生态承担，控股股东扬德生态承

担罚款的行为构成偶发性关联交易。 

2019 年 6月 4 日，乡宁县自然资源局出具《证明》，证明乡宁扬德已按照上

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要求落实整改措施，上述行为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

构成重大行政处罚。如乡宁扬德积极补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乡宁县自然资

源局不再没收其在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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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 年 6 月 28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偶

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情况：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

黄朝华、许政洪、周生军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扬德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品园 1 号楼 4 层 404-1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家疃尚品园 1 号楼 4 层 404-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朝华 

实际控制人：黄朝华  

注册资本：3000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投资管

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工

程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

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北京扬德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德生态”）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直接持有公司 27.38%的股份，为公司的关联企业。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

人黄朝华是北京扬德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所以，扬德生态本次

为公司承担罚款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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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2015 年 10 月 12 日，公司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说明：公司控股

股东北京扬德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德生态”）和实际控制人黄

朝华先生出具书面承诺：如因扬德环境项目土地问题、建设项目审批手续问题导

致扬德环境或其控股子公司被处罚而造成其成本增加或产生其他损失，则扬德生

态和黄朝华同意承担上述全部成本及损失，并不可撤销地放弃对扬德环境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追偿权，保证扬德环境及其控股子公司不会遭受任何损失。根据上述

承诺，乡宁扬德的行政处罚罚款金 93500 元由扬德生态承担。该罚款金额 93500

元是根据乡宁县自然资源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确定，金额是确定、公开的。

此关联交易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

因此关联交易受到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到行政处罚罚款 93500 元，控股股东扬德生态履行承诺替

公司承担罚款金额。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扬德生态为履行承诺替公司承担罚款，该行为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是合理

必要的。 

截止到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经足额缴纳罚款，且该项目正在积极补办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手续。以上处罚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影响。公司与关联方之间

的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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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扬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北京扬德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1 日  

 


